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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请
申请人向临沧市政务服务中心市生态环境局窗口提交申请。

受 理
收到申请材料后，市生态环境局窗口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；申请材料存在错误可
当场更正的，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。

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
围的，不予受理。

申请资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
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
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
以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
合法定形式的，退回
申请材料。

公示期间有异议的
退回审查

审 查
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事项进行审查或技术评估。

公 示
按照规定开展公示（其中:受理公示环评报告书公示 10 个工
作日、报告表公示 5个工作日；拟审批公示环评报告书公示
5个工作日、报告表公示 3个工作日。）

审 批
制作、送达行政许可决定。

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规范等要求

的，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

不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规范等要

求的，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。

办 结
办结 30 天内立卷归档

公 告
按照规定公告


